
广东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缴款识别码: $!{JKSBM}

缴款单位/个人 $!{JKDW}

执收单位名称 $!{ZSDWMC}

执收单位编码 $!{ZSDWBM} 行政区划编码 440100

号码校验码 $!{HMJYM} 全书校验码 $!{QSJYM}

开单日期 $!{KDRQ} 限缴日期 $!{XJRQ}

微信/支

付宝“扫

一扫”缴

款

→

序号 收费项目编码 缴款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数量 减免金额 金额小计(元)

1 $!{SFXMBM} $!{JKXMMC} $!{JE} 1.00 0.00 $!{JE}

应收金额 $!{JE}($!{JESTR})

滞纳金计算 起计天数 滞纳金率 0.00% 滞纳金上限 本金 0.00%

减免原因 —                                            缴款书章

备注信息
$!{BZ}

注意事项：

缴款单位(个人)应在本缴款通知书规定的缴款截止日期内前往非税收入代收银行办理缴款手续(勿需支付代收

手续费)，支票缴款请提前 3个工作日办理。超过规定的缴款日缴款，代收银行不予受理(非税系统自动计算滞

纳金的项目除外)。 缴款单位(个人)可到以下银行网点缴款：工商、建设、农业、邮储、交通、光大、中信、

广发、浦发、华夏、招商、民生、平安、兴业、广州银行、中国银行、广州农商银行、广东华兴银行、创兴银

行、华润银行、东莞银行、南粤银行。 

若没有开具纸质票据，可扫通知书的二维码获取电子票据。

经办人：$!{JBR}


